采购需求
一、要求：以下条款如投标人参与投标，视为投标人自动响应。
1、按照投标方案提供配置清单，标明品牌、型号、产地、数量等并分项报价。

2、提供产品日常使用的所有配套专用耗材清单，确保产品正常使用。标明品牌、型号、产地、规格、最小供货单位等并分项报价，报价不计入投标总价。在中标后如发现有漏报、瞒报的配套专用耗材，一律视为已包含在投标总价内。耗材供应期按照医院相关耗材管理规定执行。

3、说明是否需要其他设备配套使用，请列出配套设备名称、数量等，如未说明一律视为已包含在投标总价内。

4、本项目中所要求的所有设备、耗材、配件及相关服务等均应包含在投标总价内，不得以赠送形式向采购人提供产品及服务。

5、投标公司及产品须资质、证照齐全且在有效期内，如确无注册证的产品，须提供官方说明材料。

6、若属安徽省医用耗材政策管理范围内产品，需满足相关要求（如“集采”、“两票制”等）；若为集采管理范围内产品，需在集采目录中，同类产品原则上选择限价产品，同类无替代选择备案产品。

7、乙方须将供应的医用物资包括但不限于医用耗材、检验试剂、后勤物资等，纳入甲方医用物资SPD智慧物流管理模式进行一元化管理，与甲方SPD服务商签订服务协议并承担相关的服务费，具体服务费率由乙方与SPD服务商协商，服务费率不高于医院与SPD服务商约定的收费标准（现行服务费率为供货金额的1%，北城院区为1.2%；如后期甲方与SPD服务商约定的服务费率发生变动，以甲方与SPD服务商签订合同约定的服务费率为准）。如乙方不予配合，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的医用物资供应关系或选择备选医用物资中标人。

8、根据医保政策，可单独收费医用耗材请提供安徽医保局下发的27位医保编码，并按编码进行报价。

9、需长期供应的医用耗材及试剂产品，成交后合同期内不得变更配送公司，否则取消成交资格。投标时生产厂家须出具长期授权函，并提供合同期内不变更配送公司的承诺函，如不提供的评标委员会有权否决其投标。

10、医用耗材及配套使用的工具按医院规定需要消毒的，其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1、检验试剂项目和需配套检验试剂使用的检验设备项目，均须免费提供同品牌或第三方符合溯源要求的质控品。

12、投标人需无条件接受因国家及安徽省相关政策（如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等）对招标结果带来的变动，投标人不得提出异议。
    13、投标人须保证此次招标产品，投标价格不得高于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交易目录最高限价；后期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交易目录最高限价如有降价，中标产品的投标人应于7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采购人启动协商程序。

14、 按收费价格费率投标的检验项目，如后期收费价格下调，试剂供货价格须按中标费率同比例下浮。

二、不满足技术要求中“★”参数的,属于重大偏离，会对最终评审产生较大影响。

三、主要技术参数

1.用于头颈部、食管恶性肿瘤及局部神经受损或肿瘤占位阻塞进食通道、神经性吞咽困难的患者经皮给胃供给营养；

2.包含胃壁固定器，球囊型胃造瘘导管，固定板，穿刺针等；

3.请报齐各规格型号；

4.供应期3年；

★5.属于国家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内的医用耗材均需纳入安徽省集中采购平台，提供集采流水号，进行线上采购交易；

★6.可单独收费医用耗材，必须具备国家及安徽省医保医用耗材编码；

★7.根据我省医保政策要求，医疗机构需将耗材追溯码信息采集上传至省直医保信息平台，所有投标可单独收费耗材均需要赋UDI码，原则上赋码至最小包装；

★8.属安徽省医用耗材政策管理范围内产品，需满足要求（如“集采”、“两票制”等）；

★9.属于院SPD管理范畴产品，需按医院医用物资SPD供应链模式统一管理。

